濮阳市民政局

关于取消和承接的上级政府行政审批事项落实的情况说明

2016年，根据河南省民政厅印发的《河南省民政厅关于做好取消福利企业资格认定事项有关工作的通知 》（豫民文〔2016〕

414号）文件要求，自2016年10月10日起废止《民政部关于印发<福利企业资格认定办法>的通知》(民发〔2007〕103号)及《民政部办公厅关于换发＜福利企业证书＞的通知》(民办函〔2012〕387号)，并取消福利企业资格认定事项。《河南省民政厅关于印发<河南省福利企业资格认定办法>的通知》(豫民〔2013〕1号)同时废止。我局及时取消了“福利企业资格认定”的行政许可职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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